華梵大學弱勢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

94年5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
95年5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
96年8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97年9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華梵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協助弱勢學生就學，特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

學計畫之相關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
第2條   補助對象：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（含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班，不含研究所在職
專班及各類推廣教育班別學員），且符合以下兩款資格者，於規定修業年限期間應繳全
額學雜費者均得提出申請；另延修生或因雙主修輔系及教育學程所延長之修業時間，
不予補助。
一、持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。

二、家庭年收入低於七十萬元，且未請領政府各項公費減免者（已辦理學雜費減免之學生，不得再提出申請）且須符合下列要件：
（一）家庭應計人口之利息低於二萬元。

（二）家庭應計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低於六百五十萬元。

（三）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六十分以上，操行成績七十分以上，大一新生不限。

第三條  補助標準：

1、 低收入戶學生免費提供學校住宿。
二、家庭年收入在三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每人一年補助三萬五千元。
三、家庭年收入在三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四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每人一年補助二萬七千元。
四、家庭年收入在四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五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每人一年補助二萬二千元。
五、家庭年收入在五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六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每人一年補助一萬七千元。
六、家庭年收入在六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七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每人一年補助一萬二千元。
第四條  經費來源：
一、低收入戶學生由學校支付住宿費。
二、家庭年收入在三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由學校支付每人一萬四千元，教育部支付每人二萬一千元。
三、家庭年收入在三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四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由學校支付每人一萬四千
元，教育部支付每人一萬三千元。
四、家庭年收入在四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五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由學校支付每人一萬元，教育部支付一萬二千元。
五、家庭年收入在五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六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由學校支付每人一萬元，教育部支付每人七千元。
六、家庭年收入在六十萬元(不含)以上至七十萬元(含)以下者，由教育部支付每人一萬二

千元。
第五條  繳交證件：

一、申請書

二、全戶戶籍謄本

三、低收入戶學生僅需繳交申請書及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
第六條  申請及作業時程：
一、低收入戶學生
（一）舊生於每年6月10日前，新生於每年入學手冊規定截止日前，檢附相關文件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申請。

（二）申請資料由學生事務處負責審核，並造具合格名冊，送總務處出納組辦理，補助金額直接就次學期繳費通知單中扣除。
（三）有特殊原因而未能於前述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限內辦理申請者，得於次學年第一學期正式上課後二週內，檢具報告書及相關文件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補辦申請，核定通過者，由學生事務處專案簽陳發放。
二、家庭年收入低於七十萬元之學生：
（一）於每學年上學期正式上課一個月內，檢附相關文件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申請。

（二）申請資料由學生事務處負責初核及教育部查核後，並造具合格名冊，送總務處出納組辦理，補助金額直接於下學期繳費通知單中扣除。

三、未依上述第一及第二款規定時間內辦理者，不予受理。
第7條   補助方式：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補助一次，家庭年收入低於七十萬元之學生每年補助
一次，依前述第六條之規定辦理。
第8條 學生轉學、休學、退學、遭開除學籍之助學金核發方式：

1、 學生在上學期中休學、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，本項補助不予核發；下學期中休學、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，已核發之助學金不予追繳。但復學或再行入學時，該學年度己核發的助學金，不再重複核給。
2、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轉入新學校就學者，由轉入學校核發。

3、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下學期不再就學者，核發二分之一補助金額。
第九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